
法規名稱：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資訊公告及安全事故評估辦法

發布日期：民國 108 年 07 月 02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1  申請人應於創新實驗開始執行測試前，於媒體或電子網站公告下列資訊：

一、創新實驗之宗旨及目的。

二、創新實驗之範圍、路線、期間、時段及規模。

三、申請人及主要管理創新實驗者。

四、無人載具主要規格、照片及數量。

五、實驗利害關係人應注意及配合事項。

2  申請人應於創新實驗開始執行測試前，於無人載具或實驗場域以下列方式進行告示：

一、無人載具為車輛者，其車身所告示之資訊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標示內容：應具備「自動駕駛實驗車」之文字，於不影響行車安全下，每字原則

至少十六公分見方，且應以正楷字體標示。車身側並應標示申請人之緊急聯絡電

話。

（二）標示位置：車身四周，必要時得另於車頂裝設相關標示。

（三）標示方式：標示內容得以平面漆繪或以穩固方式黏貼，並採用與車身顏色明顯對

比之反光識別材料。

二、於實驗場域周圍明顯可見之處設置安全警示標語。

三、其他足供實驗利害關係人識別無人載具執行測試之適當方式。
 

第 3 條
 

1  本條例第十五條第二項所稱安全事故，指無人載具於道路或航線上行駛，致參與實驗者

或實驗利害關係人受傷或死亡，或致其他動力載具或財物毀損之事故。

2  創新實驗安全事故之處理，依各該事故本應適用之法令。
 

第 4 條
 

1  本條例第十五條第二項之安全事故發生後，申請人應立即暫停實驗，並於事故發生後二

小時內，依申請書所載聯絡方式，通報主管機關及交通主管機關。

2  申請人應於前項事故發生後十日內，向主管機關及交通主管機關提交安全事故報告，報

告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事故之發生地點、時間及原因。

二、參與實驗者或實驗利害關係人受傷或死亡，或致其他動力載具或財物毀損之情況。

三、事故相關之無人載具運行紀錄器紀錄資料。

四、事故發生之後續處理方式。
 

第 5 條
 

1  主管機關及交通主管機關應於知悉本條例第十五條第二項之安全事故發生後，共同召集

並成立評估小組，負責評估該創新實驗得否續行，並得邀請相關機關（構）代表及專家

參與。

2  評估小組於作出創新實驗應予續行或終止之認定後解散之。
 

第 6 條
 

前條評估小組為評估創新實驗得否續行，得要求申請人、無人載具所有人與相關機關



（構），於限期內提供下列紀錄及資料：

一、無人載具於事故發生後之維修紀錄。

二、事故原因排除後足供證明無人載具安全性之紀錄或資料。

三、無人載具裝載情形及調度、簽派紀錄。

四、參與實驗者各種訓練與經歷紀錄、證照及其他有助於研判適任性之資料。

五、實驗場域設備布建及其紀錄資料。

六、無人載具運行紀錄器之相關紀錄資料。

七、其他有助於評估創新實驗得否續行之紀錄及資料。
 

第 7 條
 

1  評估小組於完成評估報告後，主管機關應將評估結果通知申請人。

2  評估結果為應予改善者，申請人應於限期內將改善結果送交主管機關，並由評估小組進

行認定。

3  評估結果為續行實驗無安全性疑慮者，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人准予續行創新實驗並敘明

暫停實驗之期間，且該期間不計入主管機關核准辦理創新實驗之期間。
 

第 8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一日施行。


